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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九十二年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訪問表 
調查標準日：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核定文號：台內戶字第 0920070835 號 

本部為制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相關政策法規及推動各項生活照顧服務、適應輔導之需，特辦理

本項調查，個人資料絕對保密，請惠予合作，據實回答。謝謝！      

                內政部  敬上 
 

樣本編號： 

直 轄 市 

縣(市)代碼 

鄉鎮市區 

代    碼 
村里代碼 樣  本  序  號 

識別

碼 

             

 

中英文姓名與訪查清冊是否相同，不同者須填寫正確姓名： 

中文姓名： 

□相同 □不同                          

英文姓名：  

□相同 □不同                      

注意事項： 

本表請使用藍色或黑色細字中性筆註記 ☑ 或書寫，且不可超出方格外；若書寫錯誤時，

請用修正液更正，不可任意塗改，請務必保持本表平整清潔，亦請勿造成任何摺痕。數字

填寫範例：1 2 3 4 5 6 7 8 9 0 

十、與臺灣地區配偶生育子女人數： □ 人（下表請由年齡最大到最小依序填列） 

排

行 

1.出生年月/2.性別 
3.就學、就業狀況 4.健康情形 

西元年 月 

1 

           (1)就學：□①無     □②托兒所幼稚園   

□③小學   □④國中     

□⑤高中   □⑥大專以上 

(2)就業：□①無     □②有 

□(1)良好  

□(2)發展遲緩 

□(3)身心障礙 

□(4)重大傷病 
□(1)男  □(2)女 

2 

      (1)就學：□①無     □②托兒所幼稚園   

□③小學   □④國中     

□⑤高中   □⑥大專以上 

(2)就業：□①無     □②有 

□(1)良好  

□(2)發展遲緩 

□(3)身心障礙 

□(4)重大傷病 
□(1)男  □(2)女 

3 

      (1)就學：□①無     □②托兒所幼稚園   

□③小學   □④國中     

□⑤高中   □⑥大專以上 

(2)就業：□①無     □②有 

□(1)良好  

□(2)發展遲緩 

□(3)身心障礙 

□(4)重大傷病 
□(1)男  □(2)女 

4 

      (1)就學：□①無     □②托兒所幼稚園   

□③小學   □④國中     

□⑤高中   □⑥大專以上 

(2)就業：□①無     □②有 

□(1)良好  

□(2)發展遲緩 

□(3)身心障礙 

□(4)重大傷病 
□(1)男  □(2)女 

5 

      (1)就學：□①無     □②托兒所幼稚園   

□③小學   □④國中     

□⑤高中   □⑥大專以上 

(2)就業：□①無     □②有 

□(1)良好  

□(2)發展遲緩 

□(3)身心障礙 

□(4)重大傷病 
□(1)男  □(2)女 

6 

      (1)就學：□①無     □②托兒所幼稚園   

□③小學   □④國中     

□⑤高中   □⑥大專以上 

(2)就業：□①無     □②有 

□(1)良好  

□(2)發展遲緩 

□(3)身心障礙 

□(4)重大傷病 
□(1)男  □(2)女 

發展遲緩係指六歲以下兒童有發展異常情形需要接受早期療育之特殊兒童。 

 
十一、個人最主要生活零用金來源：（單選） 

□1.無        □2.本人工作收入     □3.配偶提供         □4.靠本人原有儲蓄  
□5.子女提供(含媳婦、女婿)         □6.其他             □7.不知道  

 

十二、家庭生活費用來源：（可複選） 

□1.本人或配偶工作或營業收入   □2.本人或配偶退休金、撫卹金或保險給付 
□3.子女奉養 (含媳婦、女婿)     □4.本人或配偶原有儲蓄、孳息 
□5.同住親友工作或其他收入     □6.社會救助 
□7.政府救助或津貼             □8.借貸           □9.其他                  
主要是：□       次要是：□   (以下各題無次要者免填) 

 

十三、居住於臺灣地區時間： 

□1.未滿一年           □2.一年至未滿二年       □3.二年至未滿四年 
□4.四年至未滿六年     □5.六年至未滿八年       □6.八年至未滿十年 

□7.滿十年以上         □8.未實際於臺灣地區居住生活（答 8.者跳問第二十題） 

 

十四、目前和那些人同住：（可複選） 

□1.獨居         □2.配偶       □3.子女               □4..配偶的父母 
□5.配偶的兄弟姊妹            □6.其他               □7.不知道 

 

十五、工作狀況： 
□1.從事固定性工作  
         □(1)農林漁牧業     □(2)工業     □(3)服務業     □(4)公共行政業    
□2.從事臨時性工作          
□3.無工作          □4.不知道 

 
十六、是否曾參加下列輔導照顧措施：(可複選) 

□(1)生活適應輔導班、成長營   □(2)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識字班     
□(3)就業輔導                 □(4)居家看護、病患服務訓練    

十七、希望接受訓練之課程：(可複選) 
□(01)語文訓練、識字教育   □(02)衛生保健常識  
□(03)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04)醫療照護技能 
□(05)就業訓練             □(06)生活技能（烹飪、美髮） 
□(07)婦幼安全資訊      □(08)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相關法規說明 
□(09)居停留、定居等相關法規說明會   
□(10)其他                                
□(11)以上均無             □(12)不知道 

       最主要：□□      次要：□□  
 

十八、對醫療衛生輔導之需求：(可複選) 
□(1)協助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2)協助就醫時的溝通 
□(3)提供傳染病、疾病的知識 □(4)產前、產後指導 
□(5)避孕方法介紹           □(6)提供育嬰、育兒知識    
□(7)提供幼兒健康檢查       □(8)其他                            
□(9)以上均無               □(10)不知道 

最主要：□         次要：□ 

 

十九、對生活照顧輔導之需求：(可複選) 
□(1)增加生活適應輔導       □(2)設立專責服務機構 
□(3)提供生活救助措施       □(4)廣設諮詢服務窗口 
□(5)協助子女就學           □(6)協助子女托育 
□(7)保障就業權益           □(8)其他                         
□(9)以上均無               □(10)不知道 

最主要：□         次要：□  

 

貳、我國配偶 

二十、出生日期：西元□□□□年□□月□□日    
 

二十一、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十二、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小學畢業（含自修、識字） □3.國中、初職畢業 
□4.高中、高職畢業  □5.專科畢業（五專前三年劃記高職） 
□6.大學畢業        □7.研究所畢業以上 

 
二十三、身分（可複選） 

□1.原住民          □2.榮民            □3.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4.低收入戶        □5.無前述身分 

 
二十四、婚姻與生存狀況： □1.離婚          □2.分居       □3.死亡  

□4.無前述狀況（答 1.3.者結束訪問） 
 
二十五、健康狀況： 

□1.健康狀況良好                □2.患病或傷殘，但不致影響家居生活 
□3.生活起居活動困難，需人照顧  □4.長年臥病在床      

 

二十六、工作狀況： 
□1.從事固定性工作  

    □(1)農林漁牧業   □(2)工業   □(3)服務業  □(4)公共行政業    
□2.從事臨時性工作          
□3.無工作           □4.不知道 

 
 
回答者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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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外籍與大陸配偶 
 

一、性別：□1.女   □2.男 

二、出生日期：西元□□□□年□□月□□日  

三、(原屬)籍別 

□1.外國籍     國名：                        代碼：□□ 

□2.大陸地區  省份(或僑居地)：                  代碼：□□ 
□3.港澳地區 

 

四、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小學畢業（含自修、識字）    □3.國中、初職畢業 

□4.高中、高職畢業  □5.專科畢業（五專前三年劃記高職） 

□6.大學畢業        □7.研究所畢業以上 

 

五、在臺資格與取得證件：  

□1.停留 







                       

□2.居留證 ……………………證件號碼：□□□□□□□□□□ 

□3.永久居留證 ………………證件號碼：□□□□□□□□□□ 

□4.定居證 ……………………證件號碼：□□□□□□□□□□ 

□5.身分證 ……………身分證統一編號：□□□□□□□□□□ 
 

六、取得臺灣地區相關證件： 

□1.全民健康保險卡        □2.駕駛執照 →（□⑴機車   □⑵汽車） 
□3.以上均無 

七、與配偶認識的方式： 

□1.經由婚姻仲介    □2.親友介紹     □3.自行認識     □4.其他              

八、結婚日期：西元□□□□年□□月□□日 

 

九、本次婚姻是：  □1.首度結婚      □2.第二次結婚      □3.三次及以上 
 

□(5)補習學校                 □(6)其他                
□(7)以上均無                 □(8)不知道 

 

電話：(     )                          

(1)旅行證核准事由： □①探親  □②團聚  □③探病 

    ………………證件號碼：□□□□□□□□□□ 

(2)是否領有工作許可證： □①昰    □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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